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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 16:24-28 2009 年 08 月 08 日 

當主宣告祂會上耶路撒冷受苦、受死，三日後復活，彼得即

時攔阻祂結果“誤道受責＂。 

主耶穌隨即清楚指出每一個跟隨祂的人也同樣要委身跟隨祂

（太 16:24-28）。 

委身的信息是主常常提及的，我們可以從 太 10:37-39，可

8:34-37，路 9:23-27，14:25-27，17:33，約 12:25 中可看到相同的
教導，可見這信息是很重要。委身是信仰的核心，絕不能輕忽。 

一. 捨棄自己 

「於是耶穌對門徒說：『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

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』」太 16:24 

“於是＂祂之前才宣講祂會受苦、受死，隨即亦對跟從他的

人有此要求。主耶穌絕不是一個只講不作的人，祂用其生命作為
示範，以身作則，教導門徒。 

“捨己＂──當我們想到捨己，便會即時想到要放棄某些時
間、興趣、工作、休息，甚至是妄自菲薄的禁慾去服侍神，但這

只是狹意的用法。 

“捨己＂是否定自己，棄絕關係，不受自己牽制。今天人最

難對付的不是別人，而是自己。我們常被那個“老我＂牽制著，
以自我作為中心，聖靈是叫我們看到自己的不是、軟弱、醜惡與

無能，而叫我們投靠神，這是絕不容易的，因為我們自覺是一個
“強人＂，我們努力有所成就，但你仍要甘心承認這不單因為自

己乃是神，這是何等的難（路 17:7-10），指出我們要承認自己是
一個無用的人，這是何等“自虐＂，摧毁著個人尊嚴呢！但神正

正是要我們放下自己，才可以完全順服跟從祂。 

捨己並不是沒有了自己。我們個人的氣質、品性、性格、經

歷與學識，神均可以使用。捨己乃是放下自己，不容讓我們“自
己＂影響我們與神的關係，影響著神的工作。捨己不是為自己的

利益去爭取權利、爭出名、爭讚賞。捨己不是因自己的興趣、喜
好去服侍。歡喜的便作，不歡喜的便不沾手，乃是甘心順服神的

心意去作，這種捨己比我們放棄一些享受、親情更難，但這正是
神的要求。 

二. 背負十架 

「於是耶穌對門徒說：『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
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』」太 16:24 

當代人是完全明白主所說的是什麼意思，因十字架是一個刑
具，背負十架是沉重、不光彩、沒有尊嚴的事，因這表示他要承

受別人的輕視、羞辱，甚至唾棄。 

想想當我們剛作基督徒的時候，不信的家人、同學、朋友、

同事怎樣看我們，是否覺我們是一個「傻子」呢？「因為十字架
的道理，在那滅亡的人為愚拙；在我們得救的人，卻為神的大能。」

林前 1:18 上，故此這十架的路真的不易走。信主已久的人面對的
壓力會較少，正如箴言所言「但義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

明，直到日午。」箴 4:18，若因為我們有生命表現好的見證，而
使他們也受影響，不再反對反而欣賞，這是要感恩。 

但只恐怕有陣子我們只是在封閉的基督教圈子中，缺乏與世
界接觸，不與未信的人交往，這便不會遇到主所講來自世界的抗

拒（當然有另類的衝擊），但這種受保護的作門徒方式並不是主
所呼召的內容，不可忘記我們是世上的鹽與光。 

十架表示死亡，死亡便是關係上的隔絕。這關係是涉及兩方
面：世界與親情。 

「凡屬基督耶穌的人，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
在十字架上了。」加 5:24 

「因這十字架，就我而論，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
而論，我已經釘在十字上架上。」加 6:14 下 

這世界有很多吸引的事，不單是錢財名利，更有情慾的誘
惑，但當我們當自己已死，那麼這一切引誘均不能起作用，我們

個人的野心也要放下，故此我們向世界、向撒旦的引誘要看自己
是死的，我們要拒絕誘惑──「不可一‧不可再」。 

「背十架」與「捨己」有等同意義，因十架代表死亡，死亡
臨到緃使你有很疼愛的人，但關係一樣斷絕，他／她怎樣挽留，

怎樣哀求，已死的人仍是無動於衷，主對我們的要求是絕對的，
「有極多的人和耶穌同行。他轉過來對他們說：『人到我這裡來，

若不愛我勝過愛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兒女、弟兄、姊妹，和自己
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凡不背著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也



不能作我的門徒。』」路 14:25-27，神要求跟從祂的人要將祂放在

首位，愛父母、妻子、兒女‧‧‧及自己的人不能作主的門徒。
是「義不容情」 

若我們將我們的重點放在我們所愛的人身上，而她們又有很
多期望、要求，我們不能達到便使他們失望、哀痛，但我們仍然

要以神為重，這份濃情不能成為我們的攔阻。背十架並非不愛我
們的家人，而是以神的事優先，先於我們個人的期望及別人的冀

盼。正如彼得深愛耶穌而攔阻主耶穌的受苦、受死，但卻被主斥
責，因這愛竟成為撒旦的工具，磐石竟成為祂的絆腳石。故此要

踏上豐盛的路是要「背十架」，向世界、向親情視為已死的人。 

主耶穌說「背起他的十架」，每個人的十架是不同的，意即

每個人面對的困難、試探、試煉、引誘均不同。我們要知道什麼
是我們的問題，我們便將這些釘在十架上，才先死而後生。 

三. 跟從基督 

「於是耶穌對門徒說：『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

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』」太 16:24 

「捨己」「背十架」是用以往時式（Aorist Tense）是一次過將

自己踏上征途，故此委身是作門徒的基本要求，但「來跟從」則
是用現在進行式，即表示跟從基督是每日的事，是一生的延續。 

今天為什麼那麼多軟弱無力的基督徒，因為很多人一開始時
便已將方向弄錯了，我們以為信主是為了得救，為了上天堂，而

不是為了追求豐盛生命，為人而活，為主而活。我們只是希望得
到一位“救主＂救我們脫離苦難，滿足我們需求的主，而不願意

得到一位“生命的主＂，不願祂管理我們的生命，不願祂陶造我
們的生命，我們更不願跟從祂的腳蹤行，不願依循祂的教導而

活，因此我們的生命仍在幼嫩階段，我們與主不是建立在功利的
關係上，乃是生命的關係。若每一個人的甘心跟從主的教導而

行，我們的生命一定成熟、絢爛。 

主的生命是敞開的，是無瑕無疵的，是讓我們可以跟從的。

祂與門徒相處沒有教他們講道的技巧，沒有教他們如何與人滔滔
雄辯信仰，不是教他們怎樣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，乃是與他們日

夕相處，用祂的生命、生活去影響他們、教導他們，今天我們對
主認識有多深，又可有委身跟從呢？  

 

四. 得過於失 

「因為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
的，必得著生命。人若賺得全世界，賠上自己的生命，有甚麼益

處呢？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？」太 16:25-26 

我們常以為為主委身、背十架是一件很苦的事。神是愛，祂

不是要看見我們受苦便會開心，不是要見我們一無所有便開眉，
不是要見到我們被家人、朋友拒絕、藐視便喜悅。可悲的是很多

人只計較跟從主要付多少代價，而沒有計算不跟從主會帶來什麼
巨大的損失，我們只著眼看捨己有多少損失，而沒有看我們委身

會得到多大的祝福，為主捨己不是一件悲哀的事，因事奉主是一
件榮耀的事。 

主多次應許跟從祂的人是得到祂更大的祝福，因為價值觀不
同所以有很多人認為 

我們所得的祝福並不是祝福。但很簡單“生存＂“存在＂與“生
命＂“生活＂表面相同，但卻是兩回事（Exist / Living）。存在只

是肺部在呼吸，心臟在跳動，一個植物人，一個卧病在床不能自
我照顧的人仍是“存在＂“生存＂著，但“生命＂“生活＂則在

乎我們活得是否有價值、有意義，有沒有平安、喜樂。 

主宣告的信仰對當代人而言是一件嶄新的事物，主所教導的

已威脅到當時早已確立的傳統，因此要跟從主要受很大的壓力。
若要迎合當時的人歡喜，要討他們的喜悅，便不會選擇跟從主。

那些忠心跟從主的人可能會面對死亡──事實當日不少人因此
而殉道，有些人為了保存生命而放棄了信仰，但他們活著卻是死

亡。 

今天在我們所處的環境中，沒有太大因為信仰而面對生命的

威脅，但我們若常常求安全、有保障，要過一個安舒寫意的生活，
要作的抉擇均以世界的智慧與價值觀作為判斷點，我們便會失去

生命中極有價值的素質。 

當我們生活在一個安舒，受保護的環境中，我們的生命便會

變得脆弱萎靡。 

當我們生活在一個自私自利的情況下，我們的生命定不能發

出服務的光輝。 

當我們生活被世俗的事物所綑綁時，我們的生命斷不能攀登

上高超的境地。 



試看那些名流青史，受人景仰的人，豈不是樂於為其理想、

為其國家付上代價，樂於冒險、放棄安舒生活的人嗎？  

 如果我是一片雲，我會放棄高高在上，我選擇化作一滴

滴小雨飄落人間。你要問我為什麼，請看看那些鬱鬱蔥
蔥的生命，那，就是我的答案。 

 如果我是一支河流，我會放棄奔流到海，我選擇化為甘
泉流入麥田。你要問我為什麼，請聽聽農民伯伯喜悅的

笑聲，那，就是我的答案。 

 如果我是一株靈芝，我會放棄長命百歲，我選擇化為一

滴滴藥湯灌入人口中。你要問我為什麼，請看看那位康
復病人的笑臉，那，就是我的答案。  

 如果我是一隻白鴿，我會放棄自由嬉戲，我選擇永不停
息地把橄欖枝銜到戰爭的國度。你要問我為什麼，請看

看那些飽受戰爭痛苦的兒童正在快樂地玩耍，那，就是
我的答案。 

 人生，是一篇做不完的選擇題，向前？ 向後？往左？ 
往右？如果你已迷失方向，瞧瞧你心靈中的真、善、美

吧，那，就是你的答案。 

我們需願意為基督冒險，願委身付代價，這看似會失去一

切，但卻得著生命。 

記著，救恩不僅是進入天堂，祂拯救我們是為了改變我們，

使我們不受罪惡綁綑，生活有別於未信主前的樣子，作門徒是一
項全職的工作，而不是週六日的信徒，作門徒是一種生活方式，

是一種委身，是沒有假期的。 

五. 應有此報 

「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；那時候，他要照
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。」太 16:27 

主隨即發出一個警戒，生命是有一個終極方向，那是最後的
審判，主會親自降臨審判各人，祂會按人的行為作出判斷，神絕

對是公義、公正、公平的。當祂執行最終的審判時，便不再有恩
典與機會給予人了，我們要從上下文連接來看，這不單是道德的

好與壞的審判。祂給我們看到一個自私、以己為中心、不願捨己、
把持生命、過著安逸生活的人，從屬天的眼光看他仍是一個貧窮

的人，不論他在世上如何富有，仍是失敗，但那些願意捨己、委

身、背十架的人，才會獲得屬天的稱許與賞賜。 

六. 先見未來 

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站在這裡的，有人在沒嘗死味以前必看
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裡。」太 16:28 

主要給門徒一個保證，就是他們未離世之前會看到人子降臨
在祂的國度裡，那時主未離世，門徒亦然，怎樣可以稍窺或預覽

天國的降臨呢？隨即所記載的便是“登山變像＂。 

七. 實際回應 

怎樣才是捨己、背十架、跟從主呢？在以下的事情上可反映
出來：－ 

— 我們可會重視我們的工作、家人、愛人與娛樂，而沒有
每天親近神，有好的靈修呢？（真的每天十多二十分鐘

也抽不出來嗎？） 

— 我們在教會或其他基督教機構上可有參與事奉嗎？我每

週用了多少時間去服侍神，服務人呢？ 

— 我可有跟從主的吩咐，盡責奉獻？可有為了一些“安全

＂而連基本的十一奉獻也沒有作？不可忘記這奉獻是用
在教會的福音及事工上。 

— 我的事奉是隨己心意喜好作，或是順從主的指引去事
奉？ 

— 我會因自己有一定的成就而沾沾自喜？我會否甘心說：
「我是一個無用的僕人」呢？ 

八. 後記 

主沒有欺騙我們，給我們一些甜頭讓我們跟從祂，祂要人絕

對地跟從祂。有些人認為「這話甚難！」「從此，他門徒中多有
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」約 6:66，我們又如何呢？ 
  

歡迎肢體對牧者宣講作出回應，請電郵致 wsleungc@netvigator.com 

或可瀏覽銘恩堂網頁：www.rgchurch.h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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